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投标（响  应）供应商
	
	项目名称及编号
	

	投标（响应）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

	序号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劳动合同 关系单位
	缴纳社会 保险单位

	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主要经营负责人

（必填项）
	
	
	
	

	2
	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必填项）
	
	
	
	

	3
	项目负责人

（如有）
	
	
	
	

	4
	主要技术人员

（如有）
	
	
	
	

	5
	投标文件编制人员

（必填项）
	
	
	
	

	说明：1.同一职务有多人担任（如主要技术人员），应分行填写。

      2.上述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必须为供应商本单位人员，必须在本公司缴纳社保。

	投标（响应）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

	序号
	关联关系类型
	关联主体名称
	备注

	1
	控股股东
	
	指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占投标（响应）供应商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以及出资额 （或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投标（响应）供应商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

	2
	管理关系
	
	指对投标（响应）供应商不具有出资持  股关系，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的主体。

	说明：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应分行填写。


注：此表为供应商必填项，未按要求填写将导致投标无效。根据此表格排查出有“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不得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不得由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人编制；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也将导致投标无效。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附件
投标时需提供《供应商基本情况表》的附件，该要求作为供应商资格性审查条件。

注：

1.投标供应商如实提供上述人员的社会保险证明，如上述人员的社会保险未由投标供应商缴纳，亦需提供相应单位为其缴纳的社会保险证明。
2.投标供应商为新成立企业且成立时间不足一个月可提供加盖投标供应商公章的情况说明或者证明材料亦视为符合。

3.若为退休人员，提供退休证明。

4.如依法不需要缴纳社会保险的，提供相应文件证明。

5.若因为社保部门或税务部门原因无法提供的，需提供劳动合同及社保部门或税务部门官方通知证明（或官网公告截图）。

6.如本项目未安排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的，无需提供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的社保。

7.主要经营负责人即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如投标供应商无主要经营负责人的，无需提供主要经营负责人的社保。

8.请供应商按以下格式提供上述涉及人员近一个月的社保缴纳情况以及企业股权关系证明。（注：以下内容将作为报名审核时判定本项目不同投标供应商是否涉嫌、属于串通投标的重要依据，请供应商认真填报，并保证所填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1.1社保缴纳情况证明材料：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近一个月的社保缴纳凭证：

单位负责人（如有）

姓名：

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近一个月的社保缴纳凭证：

主要经营负责人（如有）

姓名：
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近一个月的社保缴纳凭证：

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

姓名：

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近一个月的社保缴纳凭证：

项目负责人

姓名：

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近一个月的社保缴纳凭证：

主要技术人员（有多人担任，应分行填写）

姓名：

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近一个月的社保缴纳凭证：

投标文件编制人员（有多人担任，应分行填写）
姓名：

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近一个月的社保缴纳凭证：

1.2企业股权关系证明材料：



